附6
合作远期合约市值评估通知
                                      编号：          
                公司：
贵公司同我行签订的合作办理远期结汇/售汇申请书（编号）         （或合作远期结汇/售汇展期申请单（编号）         ），其中：交易金额（或展期金额）                   ，汇率         ，交割日期（或展期后的交割日期）      年    月    日。
选取     年    月    日合约余期评估汇率为           ，该合约市值评估价值为              ，账面损益为               。
如果损失致使保证金余额低于约定的比率，贵公司应在两日内追加             ，使保证金余额达到约定的比率，以弥补市值损失金额。
经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合作远期合约市值确认书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同意贵社的市值评估，如果本公司该合约的市场价值损失致使保证金余额低于约定的比率，本公司将在两日内使保证金余额达到约定的比率。
                                         （公司）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通知和确认书是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客户签订主协议和当笔交易合约的信息通报文件。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约定向客户通报市值评估结果，经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后客户的保证金余额连续两日低于约定最低比率，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按照约定强制平盘。客户签署远期合约市值确认书并不是合约执行的必要条件。
